
理学院关于院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人士工作办法

院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人士，有利于广泛听取各方

面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密切党员干部与党外同志的关系。根据

学校《关于校、院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人士工作的若干

规定》（中农大党发〔2005〕28 号等上级有关精神，结合我

院实际情况，特作本规定。

第一条 院级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党委正副书记、学院

党员正副院长，重点联系本单位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具有高级

职称的党外代表人士。院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每人联系两

位党外人士，联系名单由院党委负责落实，并及时报党委统

战部备案。

第三条 院级党员领导干部每学期至少与所联系的党外

人士开展一次谈心活动，听取他们对本单位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谈话中涉

及到学校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应及时向主管领导或有关部门

反映。平时应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节假日可登门拜访。

第四条 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加强与党外人士的联系。

院党委可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茶话会，通报情况，沟

通思想；或利用重大节日举行纪念会、庆祝会、联欢会等，

联络感情，增进友谊。

第五条 院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人士，要努力做到

坦诚相见、平等待人、求同存异、互相学习、持之以恒，与



党外人士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

第六条 每年年终，主管统战工作的院党委领导负责对

此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每位联系人要认真填写《院

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人士情况登记表》，并将联系党外

人士的情况列为民主生活会自查内容之一。

第七条 院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人士的情况，每年

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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